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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本保息”的投资
原来只是个陷阱

韩大伯和老伴蒋大妈都已经 82 岁

了，住在萧山城厢街道，靠不高的退休工

资生活。

2017年年底，小区邻居找到蒋大妈，

向她推荐一家叫“江苏茂华”的投资理财公

司，说这家公司利息高，时不时有红包发，

还组织吃饭、旅游等活动。因为是熟人，蒋

大妈没有过多怀疑。

蒋大妈被邻居带到位于城厢街道的这

家公司，公司负责人柴某接待了她们。一

阵嘘寒问暖后，柴某称他们公司是实实在

在做生意的，并拿出一些投资项目的资料

给蒋大妈她们看。“我们公司的购物广场

和度假村项目，全部保本保息，大家都是

萧山人，不会让你们吃亏的。”柴某信誓旦

旦地说。

蒋大妈心动了，以老伴韩大伯的名义，

和这家公司签了名为“中天茂华”项目的投

资协议，投资金额3万元，期限12个月，年

利息12%。之后的5个月，蒋大妈都收到

公司发来的利息和红包共1500元。

期间，公司还不定期组织蒋大妈等投

资人一起参加各种活动，送鸡蛋、送补品、

开茶会、团队旅游等，使得蒋大妈等人对公

司越发有好感。

到了2018年初，在公司另一名业务员

陈某的推荐下，蒋大妈又投资了10万元的

产品，期限12个月，年利息14%。接下来

的3个月，蒋大妈共收到公司发来的利息

和红包5000元。见收益比之前的产品好，

蒋大妈很高兴。

然而好景不长，2018年7月，柴某突

然联系蒋大妈说公司资金链出现问题，无

法继续支付利息，本金需要分3年退还，但

前提是蒋大妈再与公司签一份协议，把之

前收到的利息和红包归还公司，公司再出

台3年兑付本金的方案。

一听这消息，蒋大妈起了疑心，和老伴

商量后，联络“中天茂华系”萧山分公司的

多名投资人，一起向萧山警方报案。

大伯大妈们被骗3000余万

接到报案后，萧山警方由经侦大队

牵头成立专案组，对“中天茂华系”萧山

分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进行立案

侦查。

经查，“中天茂华系”萧山分公司（杭州

商茂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未经国家有

关部门批准，在萧山通过散发宣传资料等

方式，以开发购物广场、度假村为名，与投

资人签订合同，承诺给投资人10%—15%

的高额利息回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达

3000余万元。而“中天茂华系”萧山分公

司提到的投资项目，一个前期有入股后来

退出了，另一个只打了一个地基。

目前，萧山警方已对涉案的19名嫌疑

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通过不懈努力，警

方已追回部分赃款并查冻涉案公司的部分

房产股权。

在案件侦办过程中，警方发现，受害的

几百名投资人大多数为大伯大妈。涉案公

司掌握中老年人的心理，通过免费体验、健

康讲座、开茶会、搞活动、团队旅游等多种

方式，大打亲情牌，在取得被骗者的信任

后，进行“洗脑”式推销。除了吸引当事人

自己投资，涉案公司还以拉人头奖励红包

等方式，促使被骗者发动亲友投资，就这样

雪球越滚越大，大量养老钱、“压箱钱”投进

了无底洞。

办案民警表示，如果有真实项目的话，

公司可以直接向银行贷款，利息更低，根本

无需非法集资。民警提醒广大市民特别是

中老年朋友，遇到投资理财问题一定要多

与子女交流，多渠道获取真实信息，千万不

要被高额利息蒙蔽而仓促投资。

1万多元的材料款要不回

事情还得从5年前说起。2014年5月

的一天，一名自称叫王欢的客人，到黄一山

开在杭州的建材店，说他哥哥王建强在附

近承包了工程，打算在黄一山的店里订购

黄沙、水泥、砂石等。经过讨价还价，双方

生意达成。此后，黄一山都按时将材料运

到工地，钱也由王欢的哥哥王建强转账给

他。2014年10月底工程结束，黄一山与

王建强、王欢结算，材料款总共95454元，

王建强已支付了50000元，剩下的45454

元，由王欢写了张欠条交给黄一山。

45454元的货款并不算多，但黄一山

要得很不容易。直到2015年春节前后，王

建强才打来30000元。剩下的15454元，

黄一山又要了1年多，但都没有下文。更

让他发愁的是，起初王建强还接他的电话，

后来连电话都不接了。

不但电话不接，人也找不到。无奈之

下，2016年，黄一山以买卖合同纠纷为由

向法院起诉。

到底哪个是我该告的人

但要告王欢并不容易。因为当年的欠

条上除了王欢的名字外，再无其他信息。

一年多的生意往来中，黄一山只知道王建

强的电话，以及王欢和王建强是浙江某县

人，其他个人信息一概不知。怎么告？

于是，黄一山向法院申请了调查令。

根据公安机关提供的信息，该县名字为“王

欢”的有4人，黄一山随即根据对方年纪，

判断指认了1个“王欢”，并以此人为被告

向法院起诉。

到开庭时，这个“王欢”并没有出庭应

诉。2017年7月19日，法院作出判决，“王

欢”应支付黄一山15454元，并承担本案的

诉讼费，法院进行了公告送达。之后，该案

进入执行程序。

老板莫名成了被执行人

2017年11月20日，生意人王欢发现

自己的账号被银行冻结，生意受影响巨

大。向银行了解后，王欢获悉是基于法院

的判决才冻结他的银行卡。王欢赶紧找法

院，这才知道自己被人告上了法庭，并且要

归还15454元的欠款。可让王欢纳闷的

是，自己并没有在杭州做过生意，也不认识

黄一山，更没有和黄一山做过生意，怎么就

被他告了呢？

王欢拨通了黄一山的电话。黄一山确

认和他做生意的确实是王建强和“王欢”。

在律师的帮助下，王欢得知王建强确实是

该县人，也确实在外做工程生意，他还有个

同父异母的弟弟叫“王欢”，不过这个“王

欢”后来改了名，叫张明亮。了解到这些情

况后，王欢确信黄一山应该是告错了。

检察院帮其摘掉帽子

2018年下半年，王欢向西湖区检察院

控告申诉检察部门申请法律监督。

控告申诉检察部门经调查，又转交该

院民行部门办理。民行部门检察官调取法

院的审判材料和王欢、王建强、张明亮的户

籍信息，查实张明亮曾用名“王欢”。检察

官又询问黄一山，但黄一山证实和他做生

意是王建强和“王欢”，且当时王建强称呼

他弟弟为“王欢”。

这个张明亮到底是不是黄一山要找的

欠款人？为防止再出现找错人的情况，检

察官分别联系张明亮、黄一山同时来检察

院，“人对不对得上，一见面就能见分晓”。

今年1月28日，在西湖区检察院，黄

一山和张明亮一见面就认出了彼此。当

着检察官的面，张明亮承认欠条是他写

的。直到这时，黄一山才恍然大悟。黄一

山和张明亮“对上号”后，检察官又安排黄

一山和王欢见面，这才出现了文章开头那

一幕。

据此，西湖区检察院认为，原审判决认

定主体错误。今年2月，该院向法院发出

检察建议书，建议依法再审。法院采纳了

建议，于今年2月20日作出再审裁定并依

法再审。再审期间，黄一山主动撤销了对

王欢的起诉，法院依法予以准许，并作出了

撤销原审判决的裁定。

5月14日下午，王欢开车近3个小时，

专程赶到西湖区检察院送上“秉公执法 为

民办事”的锦旗，感谢检察官帮他摘掉了被

执行人的帽子，他的公司又可以正常经营

了。（文中人物为化名）

此王欢非彼“王欢”老板银行账户莫名被冻结
检察院助其摘掉帽子，原来是告错了人
通讯员 西检 本报记者 许梅

“我不认识他。”

“我也不认识他，看来我真是告错了。”不久前，在杭州西湖区检察院，申请

人王欢和被申请人黄一山相互对视后，说出了这样一番话。

为什么黄一山会说告错了，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盯着的是15%的年利息
他们盯着的是你的养老钱
“保本保息”的投资，让大伯大妈们3000多万元打了水漂

本报记者 陈洋根 通讯员 叶文婷 张科顶

年利息回报高达10%至15%，投资人时不时还能领红包和小礼品并免费参加旅游和休闲娱乐活动……杭州萧山

的韩大伯和老伴蒋大妈购买了一家名为“中天茂华”公司的理财产品，把自己多年积蓄的13万元投了进去。结果，遭遇

的竟是一场骗局。

原来，对方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在萧山通过散发宣传资料等方式，以开发购物广场、度假村为名，与投资人签订

合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包括韩大伯和蒋大妈在内的几百名老人被骗超过3000万元。

5月15日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萧山警方披露此案，提醒广大群众特别是老人们擦亮眼睛，防

止养老钱、“压箱钱”被骗走。


